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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場所對登革熱疫情初期的影響： 

以 2015 年臺南市西門町跳蚤市場登革熱群聚事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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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5 年臺南市遭逢歷年規模最大的本土登革熱疫情，自當年 5 月 21 日確診

第一例本土登革熱個案後，截至隔年 2月 15 日疫情解除，共確診 22,765 例，歷時

37週。雖過去 10年間，臺南市曾面臨規模大小不等的本土登革熱疫情，擁有豐富

的防治經驗，然而此次疫情卻瀕臨失控。回顧疫情始末，尤其在初期未能及時

查獲西門町跳蚤市場的孳生源，阻斷傳染鏈，是導致疫情擴散的重要因素。此

群聚事件共確定 74 名病例，歷時 12週，病例分布 3個縣市共 15個鄉鎮市區；該

場所後續經市府整合衛生、環保及業者等單位，執行孳生源查核、化學防治、

環境衛生整頓及勒令停業等強力防治手段後，始獲得控制。本文描述本次疫情

始末、防疫過程及經驗，提供未來在面對這類公共場所執行登革熱防疫上的參考。 

 

關鍵字：臺南市、登革熱、公共場所、疫情初期、市場 

 

事件源起 

2015 年 5 月 21 日，臺南市北區六甲里確定入夏後第 1 例本土登革熱個案（17

歲男學生，5/16 發病，5/20 被通報），隔(22)日經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

衛生局）擴大疫調及採檢，證實為一起家庭群聚事件。感染地經疾病管制署南區

管制中心（以下簡稱區管中心）研判為個案居住地。後續數週內，六甲里社區

陸續確診其他病例，且與前述個案具時、地相關性。疫情並逐漸擴散至鄰近里別，

如正覺里及成德里。同年 7 月 7 日，因成德里亦形成社區群聚，故區管中心及

衛生局至當地進行孳生源查核，並於西門町跳蚤市場（以下簡稱跳蚤市場）內

查獲多處陽性孳生源，掃獲白線斑蚊成蚊數隻。區管中心分析成德里登革熱確診

個案之活動史與地緣關係後，研判跳蚤市場極可能為當地疫情的感染來源。本

疫情調查目的為阻止疫情隨市場人口流動而擴散，將跳蚤市場列為防治重點，並

執行感染源調查及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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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調查 

一、 背景介紹 

西門町跳蚤市場座落於臺南市北區成德里，鄰近六甲里西側，佔地近 4,000

坪，攤位區以擺地攤及貨櫃屋兩種形式之商家為主，營業日為每週六、日，

部分商家也於平常日開業。客源包括外地遊客、外籍人士及勞工。販售商品

除日常生活用品、古玩、二手雜貨外，亦有餐飲業者擺攤。 

二、 疫情規模 

經區管中心回溯分析，確認入夏後，首例與跳蚤市場有關聯的個案，是

住在距離市場 50 公尺之 30 歲女性外籍教師，亦為成德里第一例個案（以下

稱女老師個案），於 2015 年 6 月 16 日發病，6 月 20 日被通報，6 月 21 日確診。

由於女老師個案最後一次入境時間為 2015 年 2 月 28 日，故排除境外移入

感染可能性。隨後，包括攤商及附近居民在內，與跳蚤市場關聯之病例陸續

被確診，病例數迅速累積，形成市場群聚。 

以發病日計，本群聚之病例數於 2015 年第 29 週（7 月 19 日至 25 日）達到

高峰，並於 8 月 1 日臺南市政府勒令市場停業後開始下降，疫情始獲控制。

統計自女性外籍教師個案發病日起，截至 8 月 31 日止，此波疫情共歷時 12 週，

造成 74 人感染（圖一）。該 74 名與跳蚤市場關聯的個案之居住地分布 3 個縣

市，共 15 個鄉鎮市區，以臺南市 69 例最多，其餘為嘉義縣 3 例及臺中市 2 例。

個案跨區與跨縣市之分布，是造成後續臺南市疫情擴散的重要因素。 

進一步以個案疫調資料為依據，為「跳蚤市場攤販或曾至跳蚤市場活動

者」有 33 例，「住家或活動地於跳蚤市場外圍半徑 50 公尺內」者為 41 例。

兩類病例在疫情初期最早的個案發病日相近，顯示應為同一波感染，其中有

市場活動史者發病日集中於 7 月份，而市場半徑 50 公尺內活動者發病日集中

於 7 月中旬以後，且疫情持續時間較有市場活動史者長（圖一）。 

 

 
 圖一、2015 年 5 月至 8 月臺南市西門町跳蚤市場相關登革熱群聚個案發病日分佈 (n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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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源調查 

    臺南市自首例本土登革熱個案發病日起（5 月 16 日），截至 7 月 7 日查獲跳蚤

市場為重大陽性孳生源止，期間已確診 23 例個案，經疫調皆無跳蚤市場活動史。

考量入夏後，六甲里登革熱群聚疫情在時間上早於跳蚤市場群聚疫情，加上兩

群聚在地理位置上比鄰，登革熱病毒株經基因序列定序結果一致，因此合理推測

跳蚤市場群聚較可能為六甲里群聚中被感染者，於病毒血症期間至跳蚤市場或

附近活動所引起的次波感染。 

    跳蚤市場位於北區六甲里旁之成德里（圖二 a、b），在第 23 週（6 月 7 日至

13 日）前，疫情集中在六甲里（圖二 c）；第 24 週（6 月 14 日至 20 日）起，與跳蚤

市場關聯個案開始發病（圖二 d），至第 26 週（6 月 28 日至 7 月 4 日），大部分

關聯個案的居住地及活動地仍圍繞在跳蚤市場周遭的社區或里別（圖二 e）。第 28 週

（7 月 12 日至 18 日）開始，關聯個案呈跨區分布，並透過個案移動，將病毒自跳蚤

市場帶往各自在他區的居住地或活動地，後隨著時間推移，引起當地疫情（圖二 f）。

第 28 週以後，個案居住地或活動地分布，以中西區、安南區及永康區為主，而

後續疫情發展也呈現向此三區擴散的趨勢（圖二 g），這與初期臺南市疫情熱區

大致吻合，顯見部分跳蚤市場關聯個案在疫情初期扮演火苗的角色，透過人口

流動，讓疫情自北區散播至其他行政區。然第 32 週（8 月 9 日至 15 日）後，隨著

臺南市整體個案數迅速增加、移動及跳蚤市場防治作為的進行，跳蚤市場群聚對

疫情趨勢的影響就越來越小，因此才會看到部分行政區雖沒有市場關聯個案的

分布，卻仍出現疫情的情況（圖二 h,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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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第 23 週 d.第 24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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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作為及因應措施 

區管中心及衛生局在查獲跳蚤市場後，考量市場人口流動頻繁，恐有疫情

擴散之虞，故將之列為重點防治對象，執行防治工作如下： 

一、加強市場孳生源查核：區管中心、衛生局及環保局，前後共查核 9 次，臺南

市府開立改善通知書及處分書各 1 份，區管中心亦開立稽查督察紀錄單 3 份，

要求業者加強孳生源清除工作。 

圖二、2015 年 6 月至 9 月臺南市西門町跳蚤市場關聯個案居住地或活動地分佈 

 

    
 

    
 

    

e.第 26 週 f.第 28 週 

g.第 30 週 h.第 32 週 

i.第 34 週 j.第 36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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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學防治工作：鑒於跳蚤市場病媒蚊密度高，且孳生源查核不易，為及時撲

滅帶病毒之成蚊，衛生局及業者每週進行輔助性化學防治工作，以阻斷疫情

傳播。 

三、整頓市場環境衛生：市場內除常見的積水容器外，房舍結構上亦容易形成

積水孳生源。故衛生局依查核結果，輔導業者進行結構改善，包括拆除帆布

遮雨棚、增加鐵皮屋頂覆蓋範圍及水溝鋪設細紗網等，具體改善環境衛生。 

四、擴大疫調及衛教：除針對市場業者及攤商進行擴大疫調及衛教外，考量鄰近

社區亦有病例出現，衛生局亦逐步針對鄰近住戶進行擴大疫調及衛教，部分

個案即因有警覺性，而於發病後主動至衛生所接受採檢與通報。 

五、成立登革熱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臺南市整體疫情在 2015 年 7 月 16 日累積至

51 例，隔(17)日隨即成立指揮中心。透過跨局處分工協調，統一防治作為及步調，

並於後續幾次會議中決議依傳染病防治法勒令跳蚤市場停業至改善完成。 

 

討論及建議 

    回顧疫情初期，未能在首例與跳蚤市場關聯個案確診後，清除市場內的陽性

孳生源，導致部分關聯個案如同火苗般，在其居住地或活動地引起當地疫情，是

造成疫情擴散的重要因素。也凸顯類似的公共場所透過大量人口流動方式，相較

於一戶傳過一戶的社區型感染，更易加快疫情擴散速度。本案在發現跳蚤市場前，

防治重心以當時疫情流行區的六甲里為主，對於尚不在疫調紀錄上的跳蚤市場，

衛生局並未多加留意。因此防疫單位在進行疫調時，除任由個案回想外，建議亦

可納入「生活圈」之概念，主動提示個案居住地與活動地鄰近的公共場所，以

釐清感染來源及後續傳染風險。  

    在孳生源查核部分，區管中心及衛生局屢次查獲陽性孳生源，且多為病媒蚊

幼蟲級數 2 級以上（以容器指數計算），究其原因，除常見的孳生源外，市場內

利用貨櫃屋作為店家工作空間，而於貨櫃間的縫隙、貨櫃的凹槽及棧板架高的

地面等難以察覺處，易積水孳生孑孓，故查核時須依現場環境及房舍結構予以

調整查核重點。此外，臺南市政府雖開立改善通知書及處分書，區管中心亦開立

稽查督察紀錄單，請攤商主動清除積水容器，但多數攤商並未將孳清工作視為

自己的責任，導致各種通知、處分、稽查督導機制，奏效速度與強度有限，令

孳清成效不佳。這樣的情形在過往的疫情上屢見不鮮[1, 2]，也顯見民眾在環境

衛生的管理意識，決定了登革熱防治成效的優劣。 

    所幸，傳染病防治法在 2015 年 6 月 17 日增訂第 70 條第二項，對於應改善而

未完成改善之陽性孳生源場所，如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工或停業。此條款對於

臺南市政府在面對屢次查獲陽性孳生源卻改善成效不彰的跳蚤市場，提供一大

利器，使其依法採取強制停業直至業者改善為止；有別以往，僅能以罰鍰做為

處分，可有效杜絕在反覆查核過程中，業者因怠於孳清及持續營業，而造成疫情

擴散的情形，對控制疫情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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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調查的限制在於衛生局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因應疫情擴大，全面停止

疫調，故僅能以停止疫調日作為調查終點，無法追蹤及釐清後續是否仍有跳蚤

市場所引起的感染個案，也較難評估本案所採取的防治作為的控制成效。值得

注意的是，採取停業措施後，市場直接關聯者（攤販或有市場活動史者）的疫情

隨即獲得控制（圖一）。相較之下，間接關聯者（居住地或活動地位在市場 50 公尺內）

的病例數，在本次調查結束前仍持續有確定個案，推測應是停業措施阻斷直接

關聯者接觸傳染源的機會，然鄰近社區已隨著後續數波疫情擴散，在疫情控制上，

與市場是否停業較無直接關聯，反而與社區防治工作較為有關。 

    公共場所，尤其是市集，通常具有「不限定特定人士出入」、「人口流動性高」

及「環境衛生管理不易」等特性。過去曾有研究調查顯示在疫情流行地區的公共

場所，其孳生源陽性率可達 50%，市場更高達 70%[3]，故常被視為登革熱孳生源

清除的重點場域[4]。就本案來看，公共場所不只容易存有孳生源，其造成的感染

個案流動，在疫情初期將扮演著影響疫情範圍擴散的火苗，尤其像在有埃及斑蚊

分布的南高屏三縣市[5]，若無法在疫情初期即控制公共場所發生的感染事件，隨

之而來的將是一波不小的疫情。而本案也顯示，平時對公共場所的環境衛生管理

有其必要性，這部分除了倚靠政府制定完善的法律規定，要求相關人士善盡管理

之責外，民眾的配合度與實際作為往往才是最重要的，這必然也會是未來防疫單

位進行登革熱防治工作的重點議題與長遠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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